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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    

的变迁与民族关系研究的变迁与民族关系研究的变迁与民族关系研究的变迁与民族关系研究    

包玉兰
①
 

    

【【【【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婚姻观念的变化为研究对象，探

讨蒙汉民族对婚姻态度的变化与民族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 尝试从民族通婚层面反映建国

以来农牧地区民族关系的新面貌。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农村，蒙古族，婚姻观念，变迁，民族关系 

    

一一一一、、、、乌兰浩特市历史及民族构成乌兰浩特市历史及民族构成乌兰浩特市历史及民族构成乌兰浩特市历史及民族构成    

乌兰浩特（蒙古语，意为“红色的城市”）位于大兴安岭南麓，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科

尔沁草原腹地。原名为王爷庙，是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成立的地方。总面积 865.15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 23 平方公里，总人口 28.7 万人，城市

人口 22.2 万人，辖 8 个街道办事处、2 个镇，即：居力很镇和乌兰哈达镇。共有蒙古、汉、

满、朝鲜、回等 17 个民族，蒙古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25.9%。现为中共兴安盟委、盟行署

所在地，是全盟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二二二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及其变迁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及其变迁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及其变迁的原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及其变迁的原因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废除了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1950

年 4月 13 日，新中国制定了《婚姻法》。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无论在哪种形态的社会，

都显得尤其重要。在封建社会下，婚姻家庭制度体现的是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婚姻关系；在

新社会下，制定的《婚姻法》的主旨是反对传统包办婚姻，提倡和保护自由恋爱、婚姻自主

的权利。这一法律对婚姻观念的变迁影响巨大，促进了乌兰浩特市农牧地区的蒙汉通婚与民

族融合。 

婚姻观念及其变迁，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

一种综合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的婚姻观念及其变迁是多种因素综合

作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种影响因素： 

（（（（一一一一））））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    

1111．．．．择偶或提亲方式择偶或提亲方式择偶或提亲方式择偶或提亲方式：：：：    

解放前，在乌兰浩特农村地区的蒙古族一般实行父母包办婚姻，由媒人代表男方家长前

去说媒。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政府的婚姻自由政策的有力推行，年轻人追求婚姻自由的意

识逐渐被唤醒，父母包办的决策模式受到猛烈振动，开始发生转变。虽然婚姻大事还没有完

全自主，但婚姻当事人已经可以参与相亲这一环节。按乌兰浩特市农村当地的习俗，相亲时

首先男方邀请女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之后父母还要前往女方家“征得同意”，如果男女双方

对对方比较满意，这门亲事就基本确定下来。 

20 世纪 60年代后，政治影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婚姻观念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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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影响，尤其在极左思潮的干扰下，人们在选择婚姻对象时十分重视政治条件。这些反

映在择偶标准上，表现为政治面貌、家庭出身成为人们着重考虑的条件。在这一时期，追求

政治进步是农村蒙古族青年的普遍心理。据史料记载，当时“贫下中农”家庭比较受欢迎，

而家庭出身不好或历史上有“黑点”的择偶就比较困难。一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中期，政治  

因素都对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具有决定性影响。 

乌兰浩特市农村蒙古族绝大数家长接受和同意孩子的选择。甚至有的家长并不知道孩子

跟对象是怎么认识的。原来的同学之间、在那达慕等公共场所上结识的朋友之间谈恋爱和成

家的较为普遍，但也有经他人介绍结婚成家的。择偶要求大都包括长相、技能和家庭条件等

因素。在当地，多数青年结婚年龄为 20-25。（现在，农村人们结婚请客都在城镇饭馆，这

种宴请客人的做法已经有七八年头了。这样方便，如果在家里请客，比较麻烦，你得花好几

天准备饭菜，另外，在家的宴会持续的时间也较长，最短也得一天一夜（饭馆里，只需 4

个小时），之后，你还得打扫清理花两三天。在饭馆请客，没有这种麻烦。但从经济方面讲，

在家请客，合算，一只整羊，能招待三十个人，但在饭馆，费用就高了。）  

2222．．．．婚后居住婚后居住婚后居住婚后居住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绝大部分已婚者现从夫居住，若丈夫兄弟多的话，就过一段时期之后，分家单过。但当

地也有婚后从妻居住的。选择从妻居住者，一般出于经济和家庭条件等考虑，做出这种决定。

譬如，男方家庭兄弟较多，而女家又没有男孩，或即便有男孩也已生活在外地的情况下，双

方都愿意做出婚后从妻居住的抉择。于 1980 年代后开始实行土地和草场承包之后，这种经

济或生计考虑可能越来越突出。对男孩子较多的农户来说，将已经分得的一定面积的草场再

分给成家的孩子们，面积会更小，造成生计越来越艰难，因为当地再也没有可以再分配的富

余土地。对这种家庭来说，鼓励一个或若干孩子在异地成家立业，将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决策。

我在乌兰浩特市巴彦浩舒嘎查曾遇到一位老人，她向我诉说 50 年代的时候，大部分男孩多

的家庭婚后男子从妻居住在女方家。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方家庭生活较富裕或土地比男方较

宽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

它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而且渗透到了社会文化价值层面。随着计划经济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人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

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村地区婚姻观念也受到深刻影响，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蒙古

族婚姻观念逐渐让位于以个人生活幸福为本位的婚姻观念，呈现出“自主”性增强以及多元

化等特点。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主要以汉族为主蒙古族占总人口的 45.7%。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蒙汉通婚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目前 30 岁左右的蒙古族年轻人，择偶观念较其父母

要相对开放许多，他们认为感情好才是最重要的，能找到本民族配偶更好，但没有合适的蒙

古族的话，与汉民结婚也无所谓，只要对方尊重自己的习惯就可以。在对一部分年轻人的谈

话中只有少数的年轻人反对蒙汉通婚。但有一部分家庭的父母对子女的结婚对象仍有着严格

的要求。除了认为这是“祖辈的传统”，“找本民生活方便”外，“可以生两个小孩、可以享

受少数民族补助”
①
等现实因素也是父母要求子女在择偶时首选本民族的重要原因。 

3333．．．．族际婚姻族际婚姻族际婚姻族际婚姻：：：：    

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居民主要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主。当地的蒙古族长期与汉族杂居，受

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较大。在 50 年代初，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蒙古族主要以农业为主牧业为

辅，与当地的汉族交往密切。尽管如此，当地的蒙古族家庭跟传统的牧区蒙古族家庭一样，

实行严格的族内婚姻，拒绝与外族通婚。在 1991 年《乌兰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为蒙汉通

婚问题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在当时蒙汉通婚现象很普遍。据资料显示，乌兰浩特市婚姻登

记所的原始结婚离婚登记表的数据，汉族族内结婚离婚比例均明显高于族际比例,蒙古族族

                                                        
①谈话对象：色日古楞，男，蒙古族，53 岁，1981 年结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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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结婚的比例比族内结婚的比例高 55.4%。这些数据表明蒙汉族内族际婚稳定性差异不大,

民族关系融洽, 蒙汉通婚较为普遍。 

在文化转型与观念更新中，人们的家庭观念发生着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从以往

的一元化走向多元化。以往的传统社会发展缓慢，人们生活相对平稳，社会所认同的价值评

判标准基本上是统一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使得婚姻观念呈现多元状

态。其具体表现为：在择偶上，人们既追求爱情，又追求金钱，既看重精神，也不忽视物质；

在当今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观念虽说依然存在，却已经不时兴了。“男大不婚、

女大不嫁”的现象随处可见。已有相当多的人不再把结婚成家看成人生的唯一选择，选择独

身、试婚、同居的人出现了，并一天天多起来：“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的说法，已渐

渐成为过去。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那种违背个人意愿的婚姻，给双方带来痛苦和不幸的家

庭，人们宁愿拆散之，也不愿保留它。可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婚姻家庭的评价已呈多

元性。 

（（（（二二二二））））影响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影响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影响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影响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古族婚姻观念变迁的主要因素族婚姻观念变迁的主要因素族婚姻观念变迁的主要因素族婚姻观念变迁的主要因素    

婚姻观念及其变迁，脱离不了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

一种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乌兰浩特市农村蒙古族婚姻观念及其变迁是多种因素综合作

用的结果，主要有以下几种影响因素： 

1111．．．．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现代化与社会转型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

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主体，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组织管理、生活方式、人类活动空

间等诸多领域的革命性、全球性、长期性和整体性的发展与变迁的过程。”
①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渐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社会结构、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如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领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自然也不

可避免地为社会转型所影响。而在家庭的微观世界里，婚姻观念又往往是最能因外部世界的

改变而改变的。在这种社会转型背景的影响下，散杂居回族的婚姻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经济体制的变迁：随着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市场机制

的运行规则也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婚姻领域。市场经济平等主体的契约原则、信用原则、务实

原则对农村蒙古族的婚姻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使人们更加注重自由、平等的择偶方式，在

择偶标准上也逐渐关注职业、学历等与经济收入和个人发展相关的因素。 

2222．．．．国家政策与社会变动的深刻影响国家政策与社会变动的深刻影响国家政策与社会变动的深刻影响国家政策与社会变动的深刻影响    

国家政策作为上层建筑，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各种行为，对人们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

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在社会变动时期，国家政策的影响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动，而“大社会的变动必然引起家庭

各个方面的变动”
②
，必然对新时期蒙汉杂居的农村婚姻家庭产生深刻的影响。 

1950 年颁布的《婚姻法》以婚姻家庭领域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为改革对象，“废除    

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

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③
。《婚姻法》的颁布和贯彻有

力地推动了农村地区蒙古族与汉族传统择偶方式的根本变革，婚姻自主逐渐为人们理解和认

同。虽然人们在择偶时还须得到父母的同意，但以前包办、强制的婚姻观念已经逐渐消亡。

此外，各部《婚姻法》中对“初婚年龄”的规定，也规范和制约着人们对结婚年龄的选择。 

3333．．．．蒙古族传统文化与当地汉族文化的差异性蒙古族传统文化与当地汉族文化的差异性蒙古族传统文化与当地汉族文化的差异性蒙古族传统文化与当地汉族文化的差异性    

                                                        
①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桂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2。 
②
费孝通.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1982，3。 

③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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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婚姻也是讲究门第等级观念的。在古代蒙古社会，一旦小部落被征服沦为其他部

落的奴隶后，是禁止与征服者部落通婚的。《史集》中就有“兀答赤氏姓，由于他们是普通

的奴隶，自古以来不把姑娘嫁给外人，也不娶自外人”的记载。在同一部族内，贵族、平民、

奴隶也因为地位的不同而不能通婚，即“蒙古……奴婢男女只可互相婚嫁，例不许聘娶良家。”
①
在蒙古社会，百姓与官吏的婚姻必须讲究等级，皇族婚姻更是等级严格，其中蒙古的翁吉

剌部、亦乞列思部、汪古部、斡亦剌部等部的贵族就是蒙古皇族娶妻选妃的几个固定的部族。

这种严格的等级婚姻虽然是阶级社会中的普遍现象。 

由于乌兰浩特市农村蒙古族长期与汉族杂居，在婚姻观念上不免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择偶方式、“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以及与“六礼”

相似的婚姻仪礼。 

农村地区的蒙古族传统的择偶方式与汉族婚姻制度中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本上

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前，大部分人的婚姻都是由父母一手操办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年

轻人可以自由选择结婚对象，但父母的意志仍渗透到子女从择偶到结婚的全过程。与此同时，

“媒人”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介绍对象、彩礼的数量、结婚的日期等都需要媒人在两个

家庭间进行沟通才能最后确定。直到现在，许多自由恋爱的回族青年在婚前仍要特意找一个

“介绍人”（相当于过去的“媒人”），体现出对“媒妁之言”传统的重视。 

    

三三三三、、、、农村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与蒙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农村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与蒙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农村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与蒙汉民族关系的发展农村蒙古族婚姻观念的变迁与蒙汉民族关系的发展    

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通过族际血缘渗透促成民族融和一般有三种情况：其一，少

数民族与汉族通婚，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融化或同化为汉族。从族源上看，汉族

本由多个民族融合、凝聚而成。 

根据民族学理论, 民族通婚是民族关系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对于民族的自身发展、自

我认同、风俗习惯和语言的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中国特殊的多民族

格局不应是“千人一面”的众多民族, 而应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你来我往、我

来你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蒙汉通婚子女, 实质上是政治意义上的蒙族, 文化意义上的汉族, 

体质上的蒙汉混血。他们缺乏深层次文化上的对于蒙古族的民族意识和认同, 且在通婚的过

程也淡化了体质上的差异。他们在文化的各层面形成相对稳定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

社会组织、生活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文化特点, 实际上他们是一个特有的

农村散杂居蒙古族群体, 抑或是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以至于相对较“纯粹”的蒙古国的蒙

古人, 对于内蒙古的尤其是农村散杂居的蒙古族人没有很深的同源感和认同感, 蒙古国的

人认为内蒙古的蒙族在文化和价值取向上更多的趋向于汉族。即使说着相同的语言, 内蒙古

的蒙族在蒙古国仍然会受到“文化冲击”, 且并不被当地的同族人接纳。因为政治意义上的

民族成分和地缘关系———来自内蒙古, 许多外地人认为蒙汉通婚子女即是他们“刻板印

象” 中的“蒙古人”, 但是这些人自己则在纯粹的蒙古文化和纯粹的汉族社会文化之间游

离, 找不到真正的归属感。他们也许叫一个纯正的在姓名中不包含姓氏( 这在汉语中被认为

很怪异) 的蒙古名字, 也许叫一个纯粹的汉族名字。他们大多不会讲蒙语，而说着流利的普

通话； 同为蒙古人种, 如果不提他们的民族, 别人也许不会看出他们的特殊；从小受到汉

族教育, 但因为地域和家庭的关系, 会在某些程度上表现出蒙古文化的一面, 有时会体现

出蒙古族特有的性格和精神。 

从文化认同角度分析。乌兰浩特市农村地区的汉族在相对数量上远胜于蒙古族, 使语言

流向发生了转移，语言趋势转向为蒙古族接受汉语文化教育，蒙汉双语教学反而逐渐减少到

                                                        
① 《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1957 年，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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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小的比例。由于民族特质和民族政策，蒙族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对于汉族主流文化的

认同感和适应性普遍较强，价值观念趋于汉化。农村蒙汉两族除了体貌特征有一定的差别外, 

文化方面几乎达到融合。不仅仅是在农村, 即使是在城市蒙族汉族杂居，缩短了两族接触的

距离，使族际互动处于全面、充分、活跃的状态,在文化上相互影响越来越大, 使得两个民

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民族偏见缩小，民族关系融洽。牧区的蒙古人也不会穿着蒙古袍。所有

农村蒙古族人都会讲流利标准的汉语。虽然所有的路标和商店招牌以及公车报站都是蒙汉双

语，但是越来越少的人能够看懂和听懂蒙语。蒙汉双语的招牌路标失去了实际功用，而成为

文化景观和政策产物。 

从政策方面分析。由于上文提及的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民族政策, 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

所生子女仍可填报少数民族成分, 享受一些诸如升学、就业、晋升等方面的优惠。所以汉族

和蒙族通婚甚至是有一定益处的。 

从蒙族的民族性分析。蒙古族没有如回族、维吾尔族等民族较强的统一的宗教信仰。表

明蒙汉杂居状态和两族心理状态的融合。农村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已经趋近于汉族(一些老一

辈的蒙古人喜欢在家中的墙上挂成吉思汗的画像), 饮食无重大的禁忌，语言毫无障碍, 婚

丧嫁娶与汉族无异。故性别在此个案中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会像其他民族之间通婚有

男女不同的对于配偶民族的要求和禁忌。蒙古人的姓氏是在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加上特殊的复

数升格后缀而成的，后来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一些蒙古人把较长的姓氏改为单字汉姓，一些

直接使用汉姓汉名。改用汉姓、汉名的原因也不完全一样,如蒙汉互相通婚，子女从汉姓。

蒙古族的姓和汉族的姓谐音，如索尔只斤或博尔吉济特简称姓包，乞颜或奇渥温简称姓奇等

等。也有的是因为替历代封建统治者立过功，封建皇帝赐的汉姓。可以说农业地区的蒙古人

基本上汉化了。 

由此可知, 虽然蒙古族与汉族频繁接触、通婚, 但这在民族自我认同、风俗习惯和语言

的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方面不能不说是有益的, 只是这样的格局不利于其民族自身的

发展, 造成与其他民族的隔阂, 对自身民族素质的提高有负面的影响, 不利于形成“中华民

族多元一体化”的格局。如何在民族关系融洽的情况下, 在不失去民族特有文化的前提下, 

进行民族融合, 是仍需探讨研究的重要议题。 

    

四四四四、、、、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婚姻观念的变迁与社会发展变化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婚姻观念变迁是社会发展变

化的重要标志，体现着社会发展变化的脉搏。同时，婚姻观念的变迁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

主体意识，推动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近代以来，农村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婚姻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体现在：择偶方式

从“父母包办”到后来的“父母作主，本人愿意”再到现在的“基本自主”，婚姻自主权不

断加大；择偶范围由“基本全为族内婚”发展到“以族内婚为主，族际婚不断增多”的状况；

择偶标准方面，越来越注重与个人关系密切的因素，如：职业、感情等；这些变化标志着农

村少数民族婚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

型。 

目前农村少数民族婚姻观念已经实现了从家庭本位到个人本位的转变，择偶的主体意识

不断增强，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如散杂居农村少数

民族择偶难现象和族际通婚所带来的复杂影响。由农村少数民族主要以农业为主，与汉族杂

居而分布较为分散，许多蒙古族青年很难找到情投意合的本民族伴侣。在“民族成分”和“个

人情感”上如何抉择，成为许多现代蒙古族青年在择偶时最大的困惑。选择前者，就可能要

过“先结婚，再培养感情”的生活，这种情况在 20世纪 80 年代以前较为多见。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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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面临父母的反对以及承担因生活习惯不同而引发矛盾的风险，这是目前大多数农村蒙古

族青年所做出的选择，因而蒙古族与当地汉族的通婚现象也逐渐增多。族际通婚的社会影响

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族际通婚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又可以通过结婚之

后双方家庭之间的相互往来，反过来增进族群间的交往和友谊”
①
。另一方面，族际通婚也

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如因生活方式不同易引发家庭矛盾以及通婚的蒙古族个体民族意识逐

渐淡化等。 

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散杂居地区族际交往会更加频繁，族际通婚

的现象也会日益增多，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减少族际通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国家和民

族研究学者都应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此外，农村蒙古族婚姻观念变迁所带来的深层次的社

会影响，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探讨。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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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37。 


